排水事务中心开展普陀区和长宁区住宅小区混接改造
专项督查工作

为进一步强化水务监督管理，推进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复核整改工作，9月7日，排水事务中心前往普陀区和长宁区，对在混接复核不通过的部分小区进行了现场检查。
排水事务中心先后对普陀区巴黎之春小区、清涧四小区、清涧三小区与长宁区中央花园、茅台东苑、御野花园开展现场检查，同时现场查阅项目改造方案、竣工验收、通水验收等资料并听取了相关区改造牵头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经过检查上述小区均已完成截流设施建设工作，但发现部分截流设施整体水位较高，难以有效发挥截流作用，部分截流井甚至出现了雨水倒灌进污水系统，同时也发现井盖盖错等现象，已要求相关区进一步优化截流设施并优先推进复核未通过小区的内部分流改造工作。
[bookmark: _GoBack]排水事务中心要求，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截流设施，对无法有效发挥截流作用的，应考虑采取泵截、增高截流堰等优化措施，同时，也应优先对这部分小区制定内部分流改造计划；二是要结合排水管道巡视，开展检查井盖维护专项整治，重点排查井盖标识是否与排水管道类型匹配，井盖是否缺失、破损、松动、移位等。

排水事务中心，普陀区水务局、排水所，长宁区水务局、排水所及相关街镇与施工单位等相关部门参加。
